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
貨品輸出規定變更明細表

貨品號列 貨        名

原       列

輸出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出規定

3002.42.00.10-0 口蹄疫疫苗 525

3002.42.00.90-3 其他動物用疫苗 S01 525

S01

(空白)

525

S01

輸出規定代號說明

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出口本項下動物用藥品，應取得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核發之中華民國核准

輸出動物用藥品證明書。（屬外貨復出口者，免附）

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內列管項目出口或再出口至北韓者，應向經濟部國際貿

易局或經濟部委任或委託之機關（構）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，並

憑以報關出口。


